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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十 五 章   以 色 列 人 在 什 亭 犯 淫 亂    

一、 巴 蘭 的 詭 計 （民 25:1-2) ：     
民 31:16 這 些 婦 女 因 巴 蘭 的 計 謀 ， 叫 以 色 列 人 在 毘 珥 的 事 上 得 罪 耶 和 華 ， 以 致 耶   
和 華 的 會 眾 遭 遇 瘟 疫。     
出 34:14 不 可 敬 拜 別 神 ； 因 為 耶 和 華 是 忌 邪 的 神 ， 名 為 忌 邪 者。   

二、   神 嚴 肅 的 懲 治 （民 25:3-5): 滿 足 神 的 公 義    

三、 以 神 的 忌 邪 為 心 （民 25:6-9):     

四、 神 的 恩 慈 在 人 身 上 顯 明 （民 25:10-13):     



五、 神 對 付 敵 擋 神 的 人 （民 25:14-18):   
第 26 章   再 次 數 算 以 色 列 民     

一、 按 宗 族 數 算 (民 26:1-4):   認 識 神 與 他 們 的 關 係     

二、 第 二 次 數 點 的 總 數 (民 ： 26:5-51):     
出  1:7-12 以 色 列 人 生 養 眾 多 ， 並 且 繁 茂 ， 極 其 強 盛 ， 滿 了 那 地。 有 不 認 識 約 瑟 的    
新 王 起 來 ， 治 理 埃 及 ， 對 他 的 百 姓 說 ： 看 哪 ， 這 以 色 列 民 比 我 們 還 多 ， 又 比 我 們   
強 盛。 來 罷 ， 我 們 不 如 用 巧 計 待 他 們 ， 恐 怕 他 們 多 起 來 ， 日 後 若 遇 甚 麼 爭 戰 的 事   
， 就 連 合 我 們 的 仇 敵 攻 擊 我 們 ， 離 開 這 地 去 了。 於 是 埃 及 人 派 督 工 的 轄 制 他 們 ，   
加 重 擔 苦 害 他 們。 他 們 為 法 老 建 造 兩 座 積 貨 城 ， 就 是 比 東 和 蘭 塞。 只 是 越 發 苦 害   
他 們 ， 他 們 越 發 多 起 來 ， 越 發 蔓 延 ； 埃 及 人 就 因 以 色 列 人 愁 煩。     

人 數 增 加 的 支 派 ： 猶 大 ， 以 薩 迦 ， 西 布 倫 ， 瑪 拿 西 ， 便 雅 憫 ， 但 ， 和 亞 設   

三、 在 神 面 前 蒙 記 念 的 地 位 (民 26:33-34):     

四、 神 的 記 念 是 承 受 産 業 的 基 礎 (民 26:52-55):     



五、 屬 天 的 承 受 (民 26:57-62): 利 未 人   
第 二 十 七 章   蒙 神 的 紀 念     

一、 蒙 記 念 的 兒 女 （民 27:1-11) ：     
1.   認 識 罪 人 的 地 位 (27:1-3):     

2.   看 重 被 神 記 念 過 於 得 著 屬 地 的 好 處 (27:4-5):   

3.   神 要 人 愛 慕 在 祂 的 應 許 中 有 分 （ 27:6-11):     

二、 在 神 全 家 盡 忠 的 榜 樣 (民 27:12-14):     



三、 神 揀 選 約 書 亞 接 續 摩 西 （民 27:15-23):   
第 28 章   獻 祭 給 耶 和 華   -   要 準 確 地 活 在 神 面 前     

一、   常 獻 的 燔 祭 (28:1-8):     
羅 12:1 所 以 弟 兄 們 ， 我 以 神 的 慈 悲 勸 你 們 ， 將 身 體 獻 上 ， 當 作 活 祭 ， 是 聖 潔 的 ，   
是 神 所 喜 悅 的 ； 你 們 如 此 事 奉 乃 是 理 所 當 然 的。     

二、 安 息 日 的 燔 祭 （ 28:9-10):     

三、 月 朔 的 燔 祭 (28:11-15):     

四、 回 想 神 的 恩 典 ： 逾 越 節、 無 酵 節、 初 熟 節 （ 28:16-25):     

五、 享 用 神 的 恩 典 ： 五 旬 節 （ 28:26-31):   


